移动查房设备评分标准
	序号
	评审因素
	评审因素具体内容
	分值

	1
	价格分
	1.评审价为供应商的最后报价进行政策性扣除后的价格，评审价只是作为评审时使用。最终成交供应商的成交金额等于最后报价（如有修正，以确认修正后的最后报价为准）。
（1）价格分计算公式：
报价得分=（本次投标最低报价/投标人报价）×40分

（2）磋商小组认为供应商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供应商的报价，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应当要求其在评标现场合理的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必要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供应商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磋商小组应当将其作为无效投标处理。
	40分

	2
	技术分
	评审因素
	分值

	2.1
	技术方案
	一档（21分）硬件技术指标、管理软件功能优于医院要求，功能扩展性、针对性强。
二档（14分）：硬件技术指标、管理软件功能满足医院要求，功能扩展性、针对性合理。

三档（7分）：硬件技术指标、管理软件功能低于医院要求，功能扩展性、针对性一般。
	21分

	2.2
	售后服务及保障能力分
	提供售后服务方案，对售后服务内容、服务方式、应急响应措施进行设计，根据方案完整性、合理性、可行性进行评价。
一档（18分）：售后服务方案优于采购文件要求，服务体系完善，承诺服务内容优越，针对性强，应急响应措施合理有效的，优于医院要求。

二档（12分）：售后服务方案基本满足采购文件要求，服务体系较为完善，承诺服务内容比较优越，针对性较强，应急响应措施比较合理的，满足医院要求。

三档（6分）：售后服务方案不满足采购文件要求，服务体系不完善，承诺服务内容针对性较差或不提供方案的，不完全满足医院要求。
	18分

	3
	商务分
	评审因素
	分值

	3.1
	项目业绩分
	供应商2019年以来具有类似采购项目的有效项目业绩，每具有1个得3分，最多得15分。

注：

1、以中标、成交通知书或签订的项目合同为准，并能清晰反映项目的名称、种类、金额，否则不得分。

2、同一个编号的项目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分标中标的只算一次。

3、须提供中标（成交）通知书及合同关键页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提供资料不全不得分。
	15分

	4
	附加内容
	评审因素
	分值

	4
	附加内容
	方案中提供更优的附加功能，视附加功能内容，得分1-6分
	6分


